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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底价调整的 

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作为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关于高

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范性文

件，现对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之发行底价调整相关事宜

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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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相关议案的批准和授权 

1、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等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发行并上市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等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议案。 

3、经核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股东大会已经

依法定程序作出了有关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决议。 

4、根据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可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次发行前对本次发行的方案，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方式、定价方式等进行调整。 

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发行底价调整 

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发行底价的议案》，经审

议，董事会同意调整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发行底价，具体如下： 

调整前：发行底价为 12.50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与主承销商在发行时协商确定。 

调整后：以后续的询价或定价结果作为发行底价。 

三、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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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发行底

价调整的合法授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履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发

行底价调整应当履行的程序，调整内容及调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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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底价调整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楼航冲                   高  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日 


